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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工委办函„2018‟16 号 

 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

近期几项基层党建重点工作的通知 
 

各高校党委： 

根据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，为切实抓好年

度高校党建各项任务的落实，推动实施“党建质量提升”工程，

现就做好近期几项党建重点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好《浙江省高校党建重点任务》。根

据中央组织部、教育部党组下发的《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》，

近日我委会同省委组织部印发《浙江省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》，

明确了 5 个方面 22 项重点任务。各校要认真组织传达学习，并

研究确定完成党建重点任务的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责任人。同时，

结合省委巡视反馈意见、高校基层党建工作“推磨式”检查和

2017 年度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发现问题整改，研

究制定校、院（系）两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任务清单、

问题清单，以及学校党委书记领办的 1-2 个基层党建项目，并于

5 月 31 日前报省委教育工委备案。 

二、组织开展十九大精神“百千万”大学习大宣讲活动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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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真正“学懂弄通”的要求，在前期学习培训的基础上，结合认

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以及在纪念马

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组织开展十九大

精神“百千万”大学习大宣讲活动（即遴选 100 篇理论中心组学

习优秀文章、培育 1000 个大学生学“习”小组、推动 1 万名高

校党组织书记上专题党课），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“三进、四融入”。每所高校（含

独立学院）校、院（系）两级理论中心组都要带头深化对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研讨，组

织中心组成员认真撰写学习体会或理论文章，并于 6 月 8 日前向

我委择优推荐 1-2 篇（要求主题鲜明，紧密联系实际，有观点、

有内涵、有新意，字数一般不超过 3000 字）。要推动每个二级

院（系）结合党章学习小组等，认真培育 1-2 个大学生学“习”

小组，组织青年学生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，创新学习形式、丰富学习内容，进一步浓厚学习氛围。今年

“七一”前夕，要组织各级党组织书记都为师生党员上一堂以学

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的党课，引导广大

师生党员进一步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始终信

党、爱党、跟党走。 

三、深化拓展高校党建“双百示范”工程。经过一年多时间

培育，全省高校党建特色品牌、党建示范群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

效。下一步，要结合争创全国高校“十百千万”工程（即培育创

建 10 所党建工作示范高校、100 个党建工作标杆院系、100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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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建工作样板支部，培训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），进一步强化“精

品”意识，对前期培育成果进行再挖掘再提炼，建设更高质量的

“双百示范”工程。其中，党建特色品牌项目要紧紧聚焦“有特

色”“高品质”的目标，进行再培育再打磨，并逐步推动打造“一

校一品、一院一品”，形成“百花齐放”的新格局。党建示范群

要着眼建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，紧紧聚焦“示范”“集群”，

从若干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，跨院系或跨行政部门（教学单位）

培育党建强、发展强、示范强、可学可看可借鉴的党建共同体，

聚点成群、以点带面，发挥点亮几盏灯、形成一个群、照亮一大

片的作用。10 月 15 日前，每校向省委教育工委各推荐 1-2 个党

建特色品牌、1-2 个党建示范群，工委将从中遴选并选树宣传全

省高校 100 例党建特色品牌项目、100 个党建示范群。  

四、集中打好高校基层党建“三大攻坚战”。坚持问题导向，

抓住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矛盾焦点和关键问题出招发力，按照一

年集中破解几个难题的思路，以一抓到底的狠劲、久久为功的韧

劲，不断撬动工作前进，努力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。一是

大力加强在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工作。要像抓高端人才引进、

抓干部梯队建设一样抓在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工作，采取计划

单列、党组织主动上门、党委领导带头联系等，吸引高职称、高

学历、有影响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主动加入党组织，确保完成年

初上级下达指标。要统筹抓好党员发展和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工

作，努力吸引学校最优秀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争取在国家、

省千人计划、万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发展入党上有新突破。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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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优配强教工党支部书记。从调研情况看，目前一些高校基层党

组织还没有完全落实“教工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部门（单位）行

政副职以上人员担任”的要求。要结合实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

“双带头人”培育工程，大力推动落实教工党支部书记选配要求，

支部所在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为党员的，要尽量让主要负责

人担任支部书记。6 月底前，全省高校由所在部门（单位）行政

副职以上人员担任支部书记的教工党支部覆盖率应超过 80%；11

月底前，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。全面整治党员不足 3 人的“空壳

党支部”和党员超过 50 人的“超大支部”。三是配足配强党委专

职组织员。认真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

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﹝2016﹞31 号），严格落实

“每个院（系）至少配备 1-2 名专职组织员”要求，高度重视，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力争年底前配备到位。 

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，将纳入基层党建工作督查和对高校党

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。 

上述有关材料请报送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处，联系人：吴志隆、

王委兴，联系电话：0571-88008691、88008964。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

2018 年 5 月 24 日 

   

抄送：教育部办公厅，省委组织部、宣传部，有关厅局党委，各设区市

教育局党委（工委）。 


